
德城区体育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序

号

抽查事项

名 称
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

抽查比例

和频次
抽查方式

1

临时占用公

共体育设施

的监督检查

《体育法》 （1995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令第 55 号公布，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 第四十六

条 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，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

动，对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实行优惠办法，提高体育设

施的利用率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破坏公共体育设

施。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体育设施的，必须经体育行

政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并及时归还；按照城市规划

改变体育场地用途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先行择地

新建偿还。

德城区体育

局

临 时 占 用

公 共 体 育

设 施 的 单

位和个人

（一）是否按规定

使用公共文化体

育设施，是否开展

与公共文化体育

设施功能、用途不

符的服务活动。

（二）是否违反

《公共文化体育

设施条例》规定出

租公共文化体育

设施。

每年至少

抽查 2 次；

对重点监

管的企业

加大抽查

力度，做到

每个季度

抽查 1 次。

按 比 例 随

机抽查



2
高危险性体

育经营项目

1、《全民健身条例》(2009年8月国务院令第560号) 2009

年 8 月国务院令第 560 号（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《国务

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） 第三十

二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，并向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：（一）相关体

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；（二）具有达到规定数量的取得国

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；（三）

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

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实地核查，做

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批准的，应当发给许可证；

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2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4 年第二批取消下放行政审

批项目和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通知》

2014 年 10 月鲁政字〔2014〕189 号 第二项第 17 条 将经

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”下放至设区市人民政府体育主

管部门。

德城区体育

局

经 营 高 危

险 性 体 育

项 目 的 单

位和个人

（一）实施高危险

性体育经营项目

行政许可时是否

在法定依据之外

增设其他条件；

（二）实施高危险

性体育经营项目

行政许可的工作

人员是否具备要

求；

（三）是否在办公

场所公开依法应

当公开的材料；

（四）有无违反规

定条件实施高危

险性体育经营项

目行政许可的情

况；

（五）实施高危险

性体育经营项目

行政许可的程序

是否合法；

（六）是否擅自收

费或者不按照法

定项目和标准收

费；

每年至少

抽查 2 次；

对重点监

管的企业

加大抽查

力度，做到

每个季度

抽查 1 次。

按 比 例 随

机抽查



（七）是否索取或

者收受他人财物

或者谋取其他利

益；

（八）变更、延续、

撤回、撤销和注销

高危险性体育经

营项目行政许可

的行为是否合法；

（九）是否履行对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从事高危

险性体育经营项

目行政许可事项

活动的监督检查

职责；

（十）依法应当监

督的其他内容。


